
养殖

领域代码：095105
一、领域培养目标
本领域培养具备养殖方面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能在养殖企业、畜牧业（水产养殖业）推广管理部门、政府及事业单位从事养殖技术研究、技术推广、养殖企业经营与管理、涉农中高职业院校教学与科研等工作的具有综合职业技能的应用型、复合型高层次人才。
二、领域培养要求
1.农业推广硕士专业学位（养殖领域）获得者应较好地掌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拥护党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热爱祖国，热爱农业，遵纪守法，品德良好，艰苦奋斗，求实创新，积极为我国农业现代化和农村发展服务。
2.农业推广硕士专业学位（养殖领域）获得者应掌握养殖领域坚实的基础理论、系统的专业知识，以及相关的管理、人文和社会科学知识；具有较宽广的知识面，较强的专业技能和技术传授技能，具有创新意识和新型的推广理念，能够独立从事较高层次的养殖业技术推广工作。
3.基本掌握1门外国语，能够阅读本领域的外文资料。

三、学制与学分要求
非全日制研究生的基础学制为3年，学习年限最长不超过5年。课程学习实行学分制，总学分为30学分，其中课程学习为28学分，学位课为20学分，必修环节为2学分。对于跨领域学科毕业和专科毕业的学员，应加修两门专业主干课程，成绩不计入总学分。
	学习年限
	总学分
	课程学分
	学位课学分
	学位课

及格成绩
	其它课

及格成绩

	3-5年
	30
	28
	20
	70
	60


四、培养方式
1.采取校内课程学习和校外实践研究相结合的学习方式。课程学习实行学分制，实行多学科综合、宽口径的培养方式。校外实践研究主要在相关的实践基地进行，培养单位应建立适合本校专业特征的校外实践基地，鼓励用顶岗实践的方式进行实践研究。
2.学位论文实行导师负责制，鼓励由具有实践经验并有高级技术职称的校内外导师联合指导。

五、课程设置
1.课程体系
	课程类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开课   学期
	备注

	学

位
课
	公共课

	ZF101930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36
	2
	1
	

	
	
	ZF1019302
	外国语
	48
	2
	1
	

	
	
	ZF1019311
	农业推广理论与实践
	32
	2
	1
	

	
	
	ZF1019312
	农业科技与“三农”政策
	32
	2
	1
	

	
	
	ZF1019313
	农业传播技术与应用
	32
	2
	1
	

	
	
	ZFNT05101
	动物遗传原理与育种方法
	32
	2
	1
	畜牧养殖方向

	
	领域   主干课
	ZFNT05102
	水产动物饲料学
	32
	2
	1
	水产养殖方向

	
	
	ZFNT05103
	动物繁殖理论与生物技术
	32
	2
	1
	畜牧养殖方向

	
	
	ZFNT05104
	养殖水环境监测与调控技术
	32
	2
	1
	水产养殖方向

	
	
	ZFNT05105
	动物营养与饲养学
	32
	2
	1
	畜牧养殖方向

	
	
	ZFNT05106
	水产动物病害及其诊治技术
	32
	2
	1
	水产养殖方向

	
	
	ZFNT05107
	饲料加工及检测技术
	32
	2
	1
	畜牧养殖方向

	
	
	ZFNT05108
	水产动物育种学
	32
	2
	1
	水产养殖方向

	
	
	ZFNT05109
	畜禽生态与环境控制
	32
	2
	1
	畜牧养殖方向

	
	
	ZFNT05110
	水产动物增养殖学
	32
	2
	1
	水产养殖方向

	非学位课
	专业
选修课
	ZFNT05201
	动物安全生产
	32
	2
	1
	畜牧养殖方向

	
	
	ZFNT05202
	现代渔业技术
	32
	2
	1
	水产养殖方向

	
	
	ZFNT05203
	特种动物资源及养殖技术
	32
	2
	1
	畜牧养殖方向

	
	
	ZFNT05204
	水生动物安全生产
	32
	2
	1
	水产养殖方向

	
	
	ZFNT05205
	水生生物种质资源与生物技术
	16
	1
	1
	水产养殖方向

	
	
	ZFNT05206
	水产科技论文写作
	16
	1
	1
	水产养殖方向

	
	
	ZFNT05207
	高级水生生物学
	16
	1
	1
	水产养殖方向

	
	
	ZFNT05208
	水产动物环境胁迫及营养调控
	16
	1
	1
	水产养殖方向

	
	
	ZFNT05209
	畜禽规模化养殖技术
	32
	2
	1
	畜牧养殖方向

	
	
	ZFNT05210
	畜禽免疫及常见病防治
	32
	2
	1
	畜牧养殖方向

	必修环节
	ZFNT05301
	开题报告
	
	1
	2
	

	
	ZFNT05302
	中期考核
	
	1
	3
	


六、必修环节
1.开题和文献阅读 （1学分）
研究生一般应于第1学期末或第2学期初提交开题报告，要求提交文字材料和多媒体幻灯片，在进行文献综述的基础上，提出实践研究的关键问题、意义、实践研究方法、技术路线、可能存在的问题和预期结果。开题报告一般要求公开举行报告会，由本学科专业人员组成的评审小组对学生所作的开题报告进行评审，开题报告通过后记1学分，具体办法按照《吉林农业大学关于研究生开题报告的规定》执行。

2.中期考核 （1学分）
研究生入学后第2学期末或第3学期初进行，中期考核的内容包括思想政治，课程学习，开题报告，论文选题和身体状况等。考核形式采取PPT汇报和答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考核内容包括研究生入学以来的政治思想表现、课程学习、论文开题的进展情况等；中期考核结果设优秀、良好、合格、不合格四个等级；研究生中期考核成绩优秀比例不超过参加考核人数的30%，具体办法按《吉林农业大学研究生中期考核管理规定》执行。

七、学位论文
1.基本要求
（1）论文选题应直接来源于生产实际，针对养殖业生产、技术、管理中存在的关键问题，具有明显的生产背景和应用价值。
（2）论文应有一定的工作量，能体现作者较为全面地掌握论文选题所涉及的科学技术领域的现状，综合运用现代科学理论、方法和先进技术手段解决养殖业实际问题的能力。
（3）论文必须是实验研究和调查研究，综述性论文不得作为学位论文。论文形式可以是研究论文、项目设计、调研报告、案例分析。
（4）论文工作应是在指导教师的指导下由研究生独立完成，与他人合作的课题，学位论文必是自己独立完成的部分。

2.评审与答辩

（1）攻读农业推广硕士专业学位养殖领域研究生必须完成培养方案中规定的环节，考核合格，方可申请学位论文的评阅和答辩。
（2）学位论文的评审应着重考查作者综合运用科学理论、方法和技术手段解决养殖业实际问题的能力；审查学位论文工作的技术难度和工作量。
（3）学位论文应至少有2名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的专家评阅，其中应有来自生产实践工作部门的专家。答辩委员会应由3-5位专家组成，导师不得担任答辩委员会委员。

八、学位授予
养殖领域专业学位研究生在规定的学习年限内完成课程学习，修满培养方案所规定的学分，通过思想品德考核、学位论文答辩，符合毕业资格，准予毕业；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吉林农业大学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工作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达到学校及学科的学位授予标准，经校研究生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核，审核通过后授予农业推广硕士学位。
九、本培养方案自2015级研究生开始实施

